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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投票权 

1. 总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4 日）和第二次会议（2021 年 6 月 

16 日）建议为十一个请求根据《章程》第 III 条第 4 款内容予以特别考虑的成员 

恢复投票权：安提瓜和巴布达、乍得、哥伦比亚、古巴、厄瓜多尔、伊朗伊斯兰

共和国、尼日利亚、北马其顿、图瓦卢、委内瑞拉玻利瓦尔共和国及也门。此后

的最新情况如下。 

2. 三 个 成 员 ： 刚 果 民 主 共 和 国 （ GC 2021/INF/14 ） 、 利 比 里 亚

（GGC 2021/INF/13）和索马里（GC 2021/INF/15）现请求根据《章程》第 III 条 

第 4 款内容予以特别考虑并恢复其投票权。总务委员会建议恢复刚果民主共和国、

利比里亚和索马里的投票权。 

3. 总务委员会建议大会要求章法委等相关领导机构综合审查拖欠会费成员国

恢复投票权的过程，由理事会独立主席牵头与区域小组主席和副主席开展的  

非正式磋商予以支持。 

B. 选举理事会成员 

4. 总务委员会建议大会批准布隆迪作为非洲区域小组任期自大会第四十二届

会议结束至 2022 年 6 月 30 日的一个席位的提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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